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抑郁症是一种长期困扰人类健康的精神、心理疾患。目前

临床治疗以西药为主，通过合理用药，能有效缓解患者的抑郁

心境，改善生活状态，但也存在副作用明显，患者治疗依从性

差等弊端。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疗法的迅猛发展，为抑郁症的治

疗提供了新途径。本研究通过随机对照研究，观察舒肝解郁胶

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治疗抑郁症的临床疗效，结果报道

如下。
1 临床资料

1.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5 年 3 月—2016 年 1 月收治的

68 例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，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

与对照组各 34 例。观察组男 19 例，女 15 例；年龄 18～69

岁，平均(40.56±3.12)岁；病程 3 月～12 年，平均(4.76±
0.58)年。对照组男 18 例，女 16 例；年龄 20～68 岁，平均

(40.75±3.10)岁；病程 3 月～14 年，平均(4.72±0.56)年。2

组性别、年龄、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

(P＞0.05)，具有可比性。
1.2 纳入标准 ①符合《CCMD- 3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

断标准》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，抑郁发作持续至少 2 周，17

分≤汉密尔顿抑郁量表(HAMD)17 项评分≤28 分。②符合肝

郁脾虚证的辨证标准，症见心烦易怒，胸胁胀痛，时轻时重，

脘腹胀闷不舒，大便溏薄或时干时稀，舌淡胖、有齿痕，脉弦

细；③年龄≥18 岁；④对本研究所用药物无过敏；⑤患者自

愿参与本研究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。

1.3 排除标准 ①心、肝、肾等存在严重功能不全；②有自

杀倾向者；③有癫痫史者；④伴其他精神疾病患者；⑤有药物

依赖者；⑥妊娠期、哺乳期妇女。
2 治疗方法

2 组药物洗脱期均为 1 周。2 组均治疗 6 周。
2.1 对照组 给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(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，规格：每片 10 mg)治疗，每天口服 1 次，每次 1 片。
2.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加用舒肝解郁胶囊(成都康

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规格：每粒 0.36 g)治疗，每天早、
晚各口服 1 次，每次 2 粒。
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

3.1 观察指标 观察 2 组临床疗效，通过 HAMD 评分减分率

进行评价。观察 2 组治疗前和治疗 2、4、6 周后的 HAMD 评

分。HAMD 共 17 项，按照等级评分制计分。睡眠不深、入睡

困难、胃肠道症状、性症状、早醒、全身症状、体重减轻采用

3 级评分制；抑郁情绪、工作和兴趣、有罪感、精神焦虑、自

杀、迟缓、疑病、激越、躯体性焦虑、自知力采用 5 级评分

制，各项评分相加得 HAMD 评分，分数越高表示抑郁情况越

重。观察 2 组恶心、呕吐，头晕，腹泻，口干等不良反应的

发生情况。
3.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.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。
计量资料以(x±s)表示，采用 t 检验；计数资料以率(% )表示，

采用 χ2 检验。P＜0.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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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1）。不良反应发生率观察组为 14.71%，对照组为 8.82%，2 组比较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（P ＞ 0.05）。结论：舒肝解郁胶囊联合

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治疗抑郁症，临床疗效显著，且安全性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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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

4.1 疗效标准 参照文献[1]拟定。治愈：HAMD 评分减分

率≥75% ；显效：50%≤HAMD 评分减分率＜75% ；有效：

30%≤HAMD 评分减分率＜50% ；无效：HAMD 评分减分

率＜30%。
4.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。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1.18% ，

高于对照组的 70.59%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P＜0.05)。

表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(%)

与对照组比较，①P ＜ 0.05

4.3 2 组治疗前和治疗2、4、6 周后的 HAMD 评分比较 见

表 2。治疗前，2 组 HAMD 评分比较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P＞
0.05)。治疗 2、4、6 周后，2 组 HAMD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

低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(P＜0.01)；观察组的 HAMD 评分均

低于同期对照组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(P＜0.01)。

表2 2 组治疗前和治疗 2、4、6 周后的 HAMD 评分比较(x±s) 分

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，①P ＜ 0.01

4.4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治疗期间，观察组出现恶心、
呕吐 2 例，头晕 1 例，腹泻 1 例，口干 1 例，不良反应发生

率为 14.71%(5/34)；对照组出现恶心、呕吐 2 例，口干 1 例，

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8.82% (3/34)。2 组比较，差异无统计学意

义(P＞0.05)。
5 讨论

抑郁症是临床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，主要表现为情感低

落、思维迟缓、性趣丧失及意志活动减弱等，部分患者可出现

躯体症状，病情严重者存在自杀倾向。现今临床治疗抑郁症的

方法包括心理疗法、物理疗法及药物疗法等，根据患者病情制

定个体化治疗方案。对于本研究所纳入的抑郁症患者，一般以

药物治疗为主，主要为 5- 羟色胺(5- HT)(如舍曲林、艾司西酞

普、氟西汀等)和去甲肾上腺素(NA)再摄取抑制剂(如文拉法辛

等)。这些药物均能有效缓解或消除抑郁症状，但停药后复发

风险较大，且存在一定的副作用，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[2]。
中医学认为抑郁症可归于郁证范畴。《临证指南医案·卷

六·郁》曰：“其原总由于心，因情志不遂，则郁而成病矣，

其症心脾肝胆为多。”可见郁证的主要病机为肝郁脾虚，病位

主要在心、肝、脾。脾为气血生化之源，有调节情志与气机的

作用；肝内舍魂，主疏泄，若肝失疏泄，肝气郁结，致气机不

畅，升降失常，横逆犯脾，则形成肝郁脾虚证。治疗当以疏肝

解郁，健脾安神为主[3]。
本研究所用舒肝解郁胶囊属中药制剂，主要由贯叶金丝桃

和刺五加 2 味中药组成。贯叶金丝桃归肝经，具有疏肝解郁

之效；刺五加归肝、肾、心经，可补肾安神，益气健脾。两药

合用，专治肝郁脾虚所致郁证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贯叶金丝

桃一直是国内外常用的治疗抑郁症的药物，金丝桃素、黄酮类

化合物被认为是其主要的抗抑郁成分。有学者认为贯叶金丝桃

素是多种神经递质包括 5- HT、多巴胺(DA)、NA 等的非竞争

性重吸收抑制剂，能够通过竞争转运蛋白结合点选择性地抑

制神经递质的重吸收，从而达到抗抑郁的作用[4]；刺五加中所

含刺五加皂苷对神经元有保护作用[5]。鉴于此，笔者采用舒肝

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治疗抑郁症。结果显示，观

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(P＜0.05)，且治疗 2、4、6 周

后的 HAMD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(P＜0.01)。
综上，舒肝解郁胶囊联合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治疗抑郁

症，临床疗效显著，且安全性高。鉴于本研究样本量小，且未

对患者进行长时间随访，仍需进一步大样本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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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察组

对照组

n
34
34

治愈

11(32.35)
7(20.59)

显效

13(38.24)
1 2(35.29)

有效

7(20.59)
5(1 4.71 )

无效

3(8.82)
1 0(29.41 )

总有效

31(91 .1 8)①

24(70.59)

组 别

观察组

对照组

t 值

P 值

n
34
34

治疗前

23.13±2.67
23.25±2.70
0.184
0.854

治疗 2 w
18.06±2.91①

21 .25±2.87①

4.551
0.000

治疗 4 w
14.67±3.01①

18.42±2.96①

5.179
0.000

治疗 6 w
12.45±3.12①

15.79±3.08①

4.442
0.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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